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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Philip C. C.
Huang，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Department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Los Angeles）
*本文是作者新书《中国的法律体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北京：法律出版社）导论的改写

和其编后语，在此与该书同时出版。

［内容提要］笔者采用的是总体性的正义体系视野，兼及民事、刑事法律，“政”与“法”，正

式（国家）和非正式（民间）正义体系，以及来自两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半正式体系（“第三

领域”）。文章和笔者新书所论述和引用的实例跨越古今、中西，并兼顾实践和理论。前

后一贯的是，由实践历史出发来突出其所展示的理论含义，特别是“实用道德主义”的二

元合一（互动、互补）的思维与逻辑。据此，提出新型中华法系的前瞻性设想。

［关键词］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 法律科学主义 民刑事正义 “政”与“法” 新型中华

法系

本文和作者新书的出发点是笔者 1990年以来使用的“实践历史”研究概念和方法，

用以探讨中国古代、近现代（尤其“中华民国”与解放区时期）以及现当代（人民共和国前

三十年和后三十多年）的法律体系。用于法学，“实践历史”概念的核心是认为法律不可

仅凭理论、条文、思想史或制度史来认识，必须同时看到其实践才能认识到其真正含义

以及对人民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成文法律的增补和修改多源自实践经验，我们需要

在实践历史中探讨、设想法律的走向。

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不限于国家的正式司法机构，长期以来都同时

广泛依赖民间的调解。清代的案例更证实，在非正规的民间调解以及正规的法庭断案

之间，还形成了一个“半正式”的“第三”领域：由于纠纷一方提出控告而引起的更为积极

的或再次调解中，当事人常会因县官对纠纷案件的初步反应和其后的陆续批示而达成

某种协议，然后正式具呈撤诉。所以，要了解法律体系整体是如何解决民间纠纷的，必

须同时照顾到非正式调解以及其与正式法庭间的互动。

更有进者，中国法律实践的历史一贯展示了一种实用道德主义的思维方式，即在崇

高的道德理念之上，附加实用性的考虑。一方面，道德理念为整个体系提供了前瞻性的

维度，与缺乏前瞻性的简单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不同。实用理性与道德理念双维的

结合，乃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它不仅可以见于古代的法律体系，也

可以见于现代以及当代的法律体系。同时，它一贯强调要紧密连接法则与具体事实情

况，寓抽象法理于具体实例，与现代西方传统（尤其是大陆法系）所强调的，把法理和法

律条文从实例之中抽离出来成为纯粹抽象的、普适的法律思维截然不同。中国法律体

系的思维方式可以称作一个从经验到概括再返回到经验的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的从

抽象到经验再到抽象的思维迥然不同。也可以说，中国法律更偏向从特殊到有限定范

围的普适再到特殊的思维进程，而西方法律则强烈倾向从普适到特殊再到普适的思维

进程。这个差别在今天仍然可以清楚地见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笔者在1996到

2010年陆续出版的三卷本著作中详细论证了在中国法律实践历史中呈现的以上几个特

征。（黄宗智，2014增订版）这是本文和新书《中国的法律体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出

发点（新书因此也可以视作笔者关于法律体系研究的第四卷）。

一、现代性、中西融合与道德理念

首先是“中国法律的现代性”问题。笔者一贯从法律的实际运作来论析其现代性问

题。以美国法律为例，其长期以来的形式主义的“古典正统”只能代表其法律整体的一

个方面；在其实际运作中，古典正统长期与法律实用主义（以及现实主义）交织并存、拉

锯。在最高法院的 9名大法官中，先是比较保守的形式主义古典正统占多数，而后是比

较进步的实用主义占到多数，然后再反之——所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福利国家，以

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并存和拉锯。笔者在纳入新书的文章中论证，中国现当代法律长

期类似地在西方引进的法律和中国自身的传统，包括古代和革命传统，亦即组成今天的

法律体系的三大传统之拉锯之下运作。笔者在新书中举出产权法、继承法、婚姻法、侵

权法等领域中的实例，进而说明其中的创新实例所展示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它

既有类似于美国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与其不同、具有前瞻性的道德理念的一面。该文

倡议，中国法律应走的道路乃是移植来的形式主义与本土的实用道德主义的长期并存，

相互作用，并由此来建立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至于两者结合的具体方案，笔者提倡，一方面，从中国法律三大传统——引进的法

律、古代的法律以及革命传统的理念与制度——来分析中国法律的现当代所展示的优

良地结合三者的实例，如在侵权法、赡养法和离婚法中的创新。譬如，法律规定，即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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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过错而对对方造成损害的事实情况下，法院可以考虑让造成伤害的当事一方负

担一定的补偿责任，而不必被限定于形式化的没有过错便没有补偿责任的法则。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错误的实例，包括之前论述的过度威权主义化和工具主义化——

只讲究执法“效率”的——刑讯逼供，盲目模仿错误理解的西方“恢复性正义”理论而夸

大了刑事调解的可能作用，以及不符实际地援用（西方）“当事人主义”举证程序于离婚

法等。笔者提倡，应该借助优良的实例和错误实例的对比，来试图澄清中国法律该走的

道路。同时，笔者对优良实例中所展示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倡议结

合道德理念，权利原则以及实用考虑三维。

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探索了道德理念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直接挑战

韦伯（以及美国兰德尔“古典正统”）所强调的现代法律必须是去道德化的“形式理性”法

律的观点。首先，说明“和”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道德理念长期以来在调解

体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它重道德价值过于形式逻辑和抽象法则、重事实过于理论与

条文和程序，也就是说实质主义过于形式主义。它的重点在人际关系，不在形式主义的

个人权利。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产权、继承、赡养等法律重

亲子关系过于个人，重夫妻间的感情关系过于两个个体间的合同关系等特点。同时，中

国的法律体系也重视实用，在婚姻法、继承法和侵权法等立法实例中尤其显著。以上都

是笔者强调的实用道德主义的内涵。固然，实质主义可能会受到法外的威权主义影响

而陷入诸如刑讯逼供的陋习，或清代对妇女强加苛刻的道德期待和取证要求（基本要求

其受到侵犯的话要以死来表明“贞节”），或人民共和国初期不符实际的超前期待（如 20
世纪50年代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导致每年有七、八万妇女自杀）（《贯彻婚姻法运动

的重要文件》，1953：23-24；亦见黄宗智 2014，第三卷：99-101）。未来走向的关键，在于

借助崇高的道德理念来区别过去的“善”与“恶”的实践。

同时，要更清晰精确地区别适用形式主义法律与实质主义法律的不同事实情况，确

立事实情况在法理中应该占有的位置。譬如，规定在有对错的事实情况中，适用明判是

非的形式主义体系，而在没有过错的争执中，则更适用实质主义法律。同时，笔者提倡，

需要更为明确地区分不同道德理念的不同适用程度，如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儒家“黄金规则”，和有限度的只适用于农村或个别地方的道德理念或惯

习，以及不符合如此准则的恶法。然后，明确在法律体系整体中，如此的实质理性应和

引进的形式理性并用，逐步探寻综合并超越两者的道路。这样对待二元或多元的对立，

其实反映了中国文明长期以来的一个至为基本的特点——可以见于儒家与法家的结

合、儒释道的长期并存、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并存，以及今天的中西并存。

然后，笔者在新作中进一步论析法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的形式主义

演绎逻辑，以及其科学主义的认识倾向，论证其实际上是一种不合适地试图模仿自然科

学的错误认知方法。对待物质世界，我们可以追求普适的、可确定的、绝对的规律，一如

牛顿时代的物理学那样。但人间社会和历史既有规律也有偶然，既有理性也有感情和

非理性，既有普适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不可简单以物理学早期（牛顿时代，区别于

19、20世纪之交后的量子力学时代）的态度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兼

顾偶然性、特殊性以及规律性、普适性的认知态度和方法，而不是强把真实建构为偏重

形式化的单一方，认为可凭固定公理来理解，演绎逻辑来推定，以及公理和定理来预知

真实。正是那样基本错误的设想，导致了社会科学（包括法学）中广泛的科学主义的错

误，包括其对普适化的规律的信仰、对演绎化理论的偏重、对道德价值的拒绝以及对经

验事实的轻视。这些错误在社会科学中最高度形式主义化的经济学和法学中尤其突

出，两者惯常地把实际简单地抽象化，之后更把其理想化为普适规律。我们需要的不是

那样的科学主义认识和建构，而是兼顾普适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的思维、研究与立法进

路。在理论层面上，要紧密连接经验，追求具有明确经验限定（适用范围）的概括和抽

象，而不是绝对和普适的规律。也就是说，兼具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视野的学术研究和

立法方向。

二、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以及新型中华法系

最近几年，笔者在对法学和法律的探索上更明确地使用“正义体系”的概念来认识

其整体的框架——包括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正义，强调唯有从如此的整体视野才能充

分认识到中国的正义体系只可能是一个同时来自三大主要传统的体系，即古代的“中华

法系”（尤其是其非正式民间调解和正式法庭断案以及两者之间的第三领域），近现代和

改革时期从西方移植的法律，以及从中国革命传统所承继的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笔

者从这个角度分别对不同正义领域，如调解、婚姻法、侵权赔偿法、产权法、继承与赡养

法、取证法、刑事调解以及党国体制等所展示的三大传统进行了梳理和论证。

然后，笔者在新作中聚焦于民事与刑事间的关联，说明即便是在今天，中国正义体

系仍然倾向长期以来不截然划分两者的传统。同时，兼用非正式正义（民间调解）和正

式正义，以及由两者的互动而在革命根据地所广泛形成的半正式正义，如行政调解和法

院调解。这里，笔者有意识地与新近的、影响极大的“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
ect，简称WJP）直接对话。WJP设定了八个主要要素来衡量全球主要国家的正义体系，

并且比较重视其实际运作。但是，由于西方大多缺乏像中国长期以来农村紧密人际关

系的社区和在其中生成的调解体系，WJP一直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国的非正式调解制

度。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试图建立的“非正式纠纷解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
tion，简称ADR）制度，无论在主导思想和运作机制方面其实都和中国的调解制度十分不

同，而在实际效用方面，更和中国相去很远。由于WJP倾向于把中国的非正式正义等同

于西方自身的ADR，所以一直没有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调解体系。何况，其调查一直都

限于每个国家的三大城市，完全无顾农村。虽然WJP如今已经认识到其在这些方面的

欠缺，已经决定今后将把农村纳入其调查范围，并把“非正式正义”（informal justice）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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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过错而对对方造成损害的事实情况下，法院可以考虑让造成伤害的当事一方负

担一定的补偿责任，而不必被限定于形式化的没有过错便没有补偿责任的法则。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些错误的实例，包括之前论述的过度威权主义化和工具主义化——

只讲究执法“效率”的——刑讯逼供，盲目模仿错误理解的西方“恢复性正义”理论而夸

大了刑事调解的可能作用，以及不符实际地援用（西方）“当事人主义”举证程序于离婚

法等。笔者提倡，应该借助优良的实例和错误实例的对比，来试图澄清中国法律该走的

道路。同时，笔者对优良实例中所展示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倡议结

合道德理念，权利原则以及实用考虑三维。

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探索了道德理念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直接挑战

韦伯（以及美国兰德尔“古典正统”）所强调的现代法律必须是去道德化的“形式理性”法

律的观点。首先，说明“和”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道德理念长期以来在调解

体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它重道德价值过于形式逻辑和抽象法则、重事实过于理论与

条文和程序，也就是说实质主义过于形式主义。它的重点在人际关系，不在形式主义的

个人权利。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产权、继承、赡养等法律重

亲子关系过于个人，重夫妻间的感情关系过于两个个体间的合同关系等特点。同时，中

国的法律体系也重视实用，在婚姻法、继承法和侵权法等立法实例中尤其显著。以上都

是笔者强调的实用道德主义的内涵。固然，实质主义可能会受到法外的威权主义影响

而陷入诸如刑讯逼供的陋习，或清代对妇女强加苛刻的道德期待和取证要求（基本要求

其受到侵犯的话要以死来表明“贞节”），或人民共和国初期不符实际的超前期待（如 20
世纪50年代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导致每年有七、八万妇女自杀）（《贯彻婚姻法运动

的重要文件》，1953：23-24；亦见黄宗智 2014，第三卷：99-101）。未来走向的关键，在于

借助崇高的道德理念来区别过去的“善”与“恶”的实践。

同时，要更清晰精确地区别适用形式主义法律与实质主义法律的不同事实情况，确

立事实情况在法理中应该占有的位置。譬如，规定在有对错的事实情况中，适用明判是

非的形式主义体系，而在没有过错的争执中，则更适用实质主义法律。同时，笔者提倡，

需要更为明确地区分不同道德理念的不同适用程度，如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儒家“黄金规则”，和有限度的只适用于农村或个别地方的道德理念或惯

习，以及不符合如此准则的恶法。然后，明确在法律体系整体中，如此的实质理性应和

引进的形式理性并用，逐步探寻综合并超越两者的道路。这样对待二元或多元的对立，

其实反映了中国文明长期以来的一个至为基本的特点——可以见于儒家与法家的结

合、儒释道的长期并存、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并存，以及今天的中西并存。

然后，笔者在新作中进一步论析法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的形式主义

演绎逻辑，以及其科学主义的认识倾向，论证其实际上是一种不合适地试图模仿自然科

学的错误认知方法。对待物质世界，我们可以追求普适的、可确定的、绝对的规律，一如

牛顿时代的物理学那样。但人间社会和历史既有规律也有偶然，既有理性也有感情和

非理性，既有普适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不可简单以物理学早期（牛顿时代，区别于

19、20世纪之交后的量子力学时代）的态度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兼

顾偶然性、特殊性以及规律性、普适性的认知态度和方法，而不是强把真实建构为偏重

形式化的单一方，认为可凭固定公理来理解，演绎逻辑来推定，以及公理和定理来预知

真实。正是那样基本错误的设想，导致了社会科学（包括法学）中广泛的科学主义的错

误，包括其对普适化的规律的信仰、对演绎化理论的偏重、对道德价值的拒绝以及对经

验事实的轻视。这些错误在社会科学中最高度形式主义化的经济学和法学中尤其突

出，两者惯常地把实际简单地抽象化，之后更把其理想化为普适规律。我们需要的不是

那样的科学主义认识和建构，而是兼顾普适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的思维、研究与立法进

路。在理论层面上，要紧密连接经验，追求具有明确经验限定（适用范围）的概括和抽

象，而不是绝对和普适的规律。也就是说，兼具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视野的学术研究和

立法方向。

二、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以及新型中华法系

最近几年，笔者在对法学和法律的探索上更明确地使用“正义体系”的概念来认识

其整体的框架——包括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正义，强调唯有从如此的整体视野才能充

分认识到中国的正义体系只可能是一个同时来自三大主要传统的体系，即古代的“中华

法系”（尤其是其非正式民间调解和正式法庭断案以及两者之间的第三领域），近现代和

改革时期从西方移植的法律，以及从中国革命传统所承继的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笔

者从这个角度分别对不同正义领域，如调解、婚姻法、侵权赔偿法、产权法、继承与赡养

法、取证法、刑事调解以及党国体制等所展示的三大传统进行了梳理和论证。

然后，笔者在新作中聚焦于民事与刑事间的关联，说明即便是在今天，中国正义体

系仍然倾向长期以来不截然划分两者的传统。同时，兼用非正式正义（民间调解）和正

式正义，以及由两者的互动而在革命根据地所广泛形成的半正式正义，如行政调解和法

院调解。这里，笔者有意识地与新近的、影响极大的“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
ect，简称WJP）直接对话。WJP设定了八个主要要素来衡量全球主要国家的正义体系，

并且比较重视其实际运作。但是，由于西方大多缺乏像中国长期以来农村紧密人际关

系的社区和在其中生成的调解体系，WJP一直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国的非正式调解制

度。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试图建立的“非正式纠纷解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
tion，简称ADR）制度，无论在主导思想和运作机制方面其实都和中国的调解制度十分不

同，而在实际效用方面，更和中国相去很远。由于WJP倾向于把中国的非正式正义等同

于西方自身的ADR，所以一直没有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调解体系。何况，其调查一直都

限于每个国家的三大城市，完全无顾农村。虽然WJP如今已经认识到其在这些方面的

欠缺，已经决定今后将把农村纳入其调查范围，并把“非正式正义”（informal justice）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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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估量要素，但尚未做到把其真正纳入对全球正义体系的评估数据中，亟须进一步

改正。正确纳入，才有可能理解中国所代表的中华法系，包括曾经大规模引进中华法系

的其他东亚国家（日、韩等）的正义体系。

新作继而论析，中国正义体系中“政”与“法”之间的关联。中国长期以来都没有完

全纳入从西方引进的三权分立制度，其正义体系中的“政”与“法”一直紧密交织、缠结。

此点可见于中国党国体制中，根据“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所占的领导国

家的“超级政党”位置和西方的政党一般被视作处于国家和法律之下的体制十分不同。

文章追溯此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在党章和国家宪法文本中的体现。同时，“政”与

“法”的交织更可见于广泛的“行政施法”实际之中，如公安部门所大规模执行的“公安调

解”司法功能，以及其所设置和管理的感化教养等机构（包括未成年人管教），也可以见

于基层法律事务所的调解和司法功能等。“行政施法”更可以见于党组织本身的“双规”

制度，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下设置作为劳动纠纷诉讼前置条件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的仲裁制度，以及国家直接通过《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起实施）而介入工伤事件的

裁定等诸多实例。此外，还有由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分别发布的半正式、半法律的行

政“条例”“规定”“补充规定”“通知”“意见”等。如此行政与法律交织的体制固然带有韦

伯所批判的行政权力介入司法的问题，但在转型中的中国，应该可以说也不失为一种能

够更灵活地在法律之外采取多渠道的行政和半法律措施来处理社会问题的体制。虽

然，未来肯定需要进一步规范。

此外，笔者特别聚焦于2006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失败实例，其基本出发

点是试图模仿高度企业化的美国农业，完全无视中国农村社区以及其仍然主要是小农

经济（而不是企业化农业）的基本实际。它是一个意图凭立法手段来进行行政管理的实

例。这是一个由错误的立法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实例，导致了大量的“伪”“空”和“虚”合

作社的兴起，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权益和农村的重建都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如

此的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教训，既是主导（模仿美国关乎农业的）立法思想上的错误，也

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和过分依赖行政权力的错误。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高度形式主义化法律如今所显示的诸多弱点。举其要

者，首先是律师和法庭费用高得离谱，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民所能肩负的程度——这是

韦伯早已经观察到的问题。其导因归根到底乃是（韦伯所倡议的）法律体制的高度封闭

化和专业化。再则是过度形式化而无顾实质的问题。譬如，如今大跨国公司广泛雇用

众多专业律师和会计师来为其钻形式化法规中的漏洞和空隙，惯常并公开地从事实质

上违法但形式上合法的行为。再则是过度法条主义化的问题。譬如，美国法律近年来

广泛过度形式化地使用“三振出局”的条文，不合理地严重惩罚下层社会的轻罪者，尤其

是少数民族和贫穷群体。那样的现象与跨国公司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直接影响到

法律体系整体的威信和效率。固然，中国的实质主义倾向也有众多的弱点，但可以适当

采用一定程度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来遏制。这不是一个形式与实质非此即彼的问题，而

应该是一个在两者之中“取长补短”的问题。

相应当前的“民法典”编纂而试图更为系统地突出融合中西的理论与实例，新作继

而展开论述且聚焦于三个主要领域的探讨。一是结合实质性调解（包括民间、行政与法

院调解）与形式化法院制度的具体方案，建议从具体情况出发，在无明确过错的争执中

采用实质性调解，有明确对错的纠纷则采用形式化的法院裁判。二是在道德理念层面

上，倡议结合中国的“家庭主义”道德理念和 西方的“个人主义”法理，考虑到现今社会的

实际需要与具体问题，可以在不同的实际情况下，适用或结合不同法理的方案。最后是

“政”与“法”交织的党国体制，以及其如何长期结合的可能方案，倡议把党章确立为中国

的非正式“实质宪法”，借此进一步明确共产党自我设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的历史使命。同时，以引进的形式主义化宪法为国家机构的正式“形式宪法”。两

者可以逐步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和制约的体系，取长补短。这其中的一个要点应该是，在

革命胜利已经 70年之后的今天，可以把党组织进一步透明化、民主化，更完全地脱离其

列宁主义式的地下革命党历史背景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再符合历史需要的制度和操作方

式。如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需要设想、创建可以长期持续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万世之法”的正义体系。

三、新型的中华法系

本文和笔者的新书因此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把“法律”和“正义”理解为

活生生的使用和转变中的体系；从历史、现实以及前瞻的视角来设想中国应该建立的正

义体系，试图根据已经具有一定成功经验的具体实例来初步勾勒出一个未来的图景；同

时，也检视一些反面的实例，来进一步阐明正面实例的含义以及其对立法方向的启示。

本文和作者新作的视野跟如今分别占据法学两大主流的“移植主义”和“本土主义”

都十分不同，也与简单的、描述性的“多元主义”不同。所突出的是一个融合和超越“非

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路；说明长期以来实用道德主义在中国古今正义体系中所起的主

导作用；阐释其与来自西方的形式主义主流的不同，由此来勾勒一个“实质理性”的正义

体系传统。而后，借助西方挑战主流的理论，如美国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传统，以及欧洲的“历史法学”“法社会学”“程序主义”法学等非主流法学传统，来对形

式主义法律进行优劣的梳理，再由此探讨中国的实质主义法律传统应该如何与西方偏

重形式主义的法律共存、拉锯、融合。

笔者不仅从立法的角度，也从学术研究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对比“形式理性”和“实质

理性”两大法律思维方式，并建议同时借用两者，由其相互作用、融合以及创新来超越单

一方的局限和偏颇，借此来形成未来的新型中华法系。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形式和

实质、抽象和具体、普适和特殊都是真实世界所必然具有的双维，不可简单偏重任何单

一方。兼顾双方，追求其最优配合乃至超越两者，既是学术认知也是正义体系制定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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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估量要素，但尚未做到把其真正纳入对全球正义体系的评估数据中，亟须进一步

改正。正确纳入，才有可能理解中国所代表的中华法系，包括曾经大规模引进中华法系

的其他东亚国家（日、韩等）的正义体系。

新作继而论析，中国正义体系中“政”与“法”之间的关联。中国长期以来都没有完

全纳入从西方引进的三权分立制度，其正义体系中的“政”与“法”一直紧密交织、缠结。

此点可见于中国党国体制中，根据“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所占的领导国

家的“超级政党”位置和西方的政党一般被视作处于国家和法律之下的体制十分不同。

文章追溯此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在党章和国家宪法文本中的体现。同时，“政”与

“法”的交织更可见于广泛的“行政施法”实际之中，如公安部门所大规模执行的“公安调

解”司法功能，以及其所设置和管理的感化教养等机构（包括未成年人管教），也可以见

于基层法律事务所的调解和司法功能等。“行政施法”更可以见于党组织本身的“双规”

制度，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下设置作为劳动纠纷诉讼前置条件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的仲裁制度，以及国家直接通过《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起实施）而介入工伤事件的

裁定等诸多实例。此外，还有由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分别发布的半正式、半法律的行

政“条例”“规定”“补充规定”“通知”“意见”等。如此行政与法律交织的体制固然带有韦

伯所批判的行政权力介入司法的问题，但在转型中的中国，应该可以说也不失为一种能

够更灵活地在法律之外采取多渠道的行政和半法律措施来处理社会问题的体制。虽

然，未来肯定需要进一步规范。

此外，笔者特别聚焦于2006年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失败实例，其基本出发

点是试图模仿高度企业化的美国农业，完全无视中国农村社区以及其仍然主要是小农

经济（而不是企业化农业）的基本实际。它是一个意图凭立法手段来进行行政管理的实

例。这是一个由错误的立法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实例，导致了大量的“伪”“空”和“虚”合

作社的兴起，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权益和农村的重建都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如

此的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教训，既是主导（模仿美国关乎农业的）立法思想上的错误，也

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和过分依赖行政权力的错误。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高度形式主义化法律如今所显示的诸多弱点。举其要

者，首先是律师和法庭费用高得离谱，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民所能肩负的程度——这是

韦伯早已经观察到的问题。其导因归根到底乃是（韦伯所倡议的）法律体制的高度封闭

化和专业化。再则是过度形式化而无顾实质的问题。譬如，如今大跨国公司广泛雇用

众多专业律师和会计师来为其钻形式化法规中的漏洞和空隙，惯常并公开地从事实质

上违法但形式上合法的行为。再则是过度法条主义化的问题。譬如，美国法律近年来

广泛过度形式化地使用“三振出局”的条文，不合理地严重惩罚下层社会的轻罪者，尤其

是少数民族和贫穷群体。那样的现象与跨国公司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直接影响到

法律体系整体的威信和效率。固然，中国的实质主义倾向也有众多的弱点，但可以适当

采用一定程度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来遏制。这不是一个形式与实质非此即彼的问题，而

应该是一个在两者之中“取长补短”的问题。

相应当前的“民法典”编纂而试图更为系统地突出融合中西的理论与实例，新作继

而展开论述且聚焦于三个主要领域的探讨。一是结合实质性调解（包括民间、行政与法

院调解）与形式化法院制度的具体方案，建议从具体情况出发，在无明确过错的争执中

采用实质性调解，有明确对错的纠纷则采用形式化的法院裁判。二是在道德理念层面

上，倡议结合中国的“家庭主义”道德理念和 西方的“个人主义”法理，考虑到现今社会的

实际需要与具体问题，可以在不同的实际情况下，适用或结合不同法理的方案。最后是

“政”与“法”交织的党国体制，以及其如何长期结合的可能方案，倡议把党章确立为中国

的非正式“实质宪法”，借此进一步明确共产党自我设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的历史使命。同时，以引进的形式主义化宪法为国家机构的正式“形式宪法”。两

者可以逐步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和制约的体系，取长补短。这其中的一个要点应该是，在

革命胜利已经 70年之后的今天，可以把党组织进一步透明化、民主化，更完全地脱离其

列宁主义式的地下革命党历史背景遗留下来的一些不再符合历史需要的制度和操作方

式。如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需要设想、创建可以长期持续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万世之法”的正义体系。

三、新型的中华法系

本文和笔者的新书因此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把“法律”和“正义”理解为

活生生的使用和转变中的体系；从历史、现实以及前瞻的视角来设想中国应该建立的正

义体系，试图根据已经具有一定成功经验的具体实例来初步勾勒出一个未来的图景；同

时，也检视一些反面的实例，来进一步阐明正面实例的含义以及其对立法方向的启示。

本文和作者新作的视野跟如今分别占据法学两大主流的“移植主义”和“本土主义”

都十分不同，也与简单的、描述性的“多元主义”不同。所突出的是一个融合和超越“非

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路；说明长期以来实用道德主义在中国古今正义体系中所起的主

导作用；阐释其与来自西方的形式主义主流的不同，由此来勾勒一个“实质理性”的正义

体系传统。而后，借助西方挑战主流的理论，如美国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

义传统，以及欧洲的“历史法学”“法社会学”“程序主义”法学等非主流法学传统，来对形

式主义法律进行优劣的梳理，再由此探讨中国的实质主义法律传统应该如何与西方偏

重形式主义的法律共存、拉锯、融合。

笔者不仅从立法的角度，也从学术研究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对比“形式理性”和“实质

理性”两大法律思维方式，并建议同时借用两者，由其相互作用、融合以及创新来超越单

一方的局限和偏颇，借此来形成未来的新型中华法系。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形式和

实质、抽象和具体、普适和特殊都是真实世界所必然具有的双维，不可简单偏重任何单

一方。兼顾双方，追求其最优配合乃至超越两者，既是学术认知也是正义体系制定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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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选择。未来的道路需要从两者的实际并存出发，不仅要追求其逐步磨合，更要探索其

融合与超越的道路。那样，才可能真正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束缚，建立中国式

的、真正现代的、可长期持续的新型中华法系。

四、一个新型的“万世之法”

中国今天面对的问题使我们联想到秦汉一统之后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继受

春秋战国百家中任何一国或一家的理论，而是在新时代中，如何建立新的、长期可持续

的“万世之法”的问题，尤其不是在法家或儒家的二元对立之中简单选一的问题，而是要

探寻超越两者的综合；不是继受任何单一元，而是如何综合多元的各元而超越之，如何

开启综合与整合的、长远的正义体系。

回顾汉代前期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具有特别启发的思想是当时的儒家思想，

特别是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思想中的洞见。他在严峻的法家的治理体系

和法律之上，纳入、贯穿儒家的道德理念，特别是“仁政”与“德治”，借以补法家之不足，

要求在严厉的制度之中，添加和贯穿仁慈、温和的道德理念。其卓越之处在于不简单依

赖法、儒任何单一方，而是凭借两者的并用与结合来创建一个更宽阔、更包容、更可持续

的正义体系。

如此的思路和其从阴阳学纳入的宇宙观是一致的，认识到阴与阳的有机结合，好比

法家与儒家的结合，要比任何单一方更全面、更可持续，尽可能使偏重刑罚的（正式正义

的）法家法律体系为辅，儒家的德治、仁政为主。同时，借助儒家的和谐人际关系理念，

开启家族和村社中的（非正式）民间调解机制之逐步形成，其后成为非正式正义（民间调

解）与正式正义（法庭判决）结合的正义体系，比其任何单一方具有更为长期的可持续

性。在我看来，正是这些基本点，而不仅是瞿同祖先生所强调的把法家法律等级化（即

在其适用中加上儒家的尊卑之分），才是“法律的儒家化”的至为重要的内容。其实，瞿

同祖在其论证法律的儒家化的过程中，虽然特别突出了源自儒家的尊卑等级之分，但在

其著作的最后部分，也提到了董仲舒的“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的思路 ”（Ch’
ü ，1965：271；亦见董仲舒，2001：457，以及冯友兰，1993：512），亦即（可以称作）“阳儒阴

法”的构想 。当然，瞿之特别强调“礼”和“三纲五常”，以及其中的等级尊卑划分，把其当

作儒家的核心制度，是没有错的，但在笔者看来，儒家的思想中至为关键的，不是其等级

制度，而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仁”的崇高道德理念。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董仲舒承继的是儒家一贯的“仁政”理念，譬如，声称“天，仁也”（转引自冯友兰，

1993：528），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同上：519）的设想。特别是对“德”与“利”的鉴

别，即《论语》之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由此来反思剧变时代中

的社会现实。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这样的理念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利”是资本主

义价值观的核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主要的潮流“新制度经济学”提倡的是，凭借

人人自我逐利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因此而特别强调稳定的私有产权，认为那样才有可能

激励人们的创业而推动经济发展，并美其言曰，如此才能造福全社会。在那样的价值观

的影响下，如今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逐利“小人”的天下，几乎人人都在忙着盘

算怎样去赚更多钱。儒家的义与利划分则自始便已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批评，可以说一

言点到其中的致命问题。今天读来，特别适切。

固然，董仲舒非常有意识地要为汉代皇朝建立一统天下的统治意识形态。西方 19
世纪的汉学大家理雅各 James Legge，在其影响深远的大作中把其称作“帝国儒家主义”

（imperial Confucianism，Legge，1877-1878）。其中，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将皇

帝置于“天人之际”，为的既是巩固皇帝的威权，也是借“天”来限制皇帝的权力（萧公权，

1982：515-550）。他特别强调“灾异”，以为其表达了“天”对处于天人之际的皇帝的“谴

告”。那样的学说，虽然巩固了历代的帝国政治体制，但是并不符合当今的需要。它有

意识地把儒家学说构成一家独尊的统治意识形态，乃至于将其宗教化，当然也不符现实

需要。

这里还要说明，在儒学之中，董仲舒的帝国儒家主义思想和经学中的今文学派有一

定的关联。在今文学（亦可称公羊学）的“家法”中，一贯把孔子建构为“有其德而无其

位”的“素王”；读《春秋》以《公羊传》（而不是《左传》）为主导，突出其所包含的“微言大

义”，特别是对统治者的“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宇宙观则取自《易

经》。如此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应时而变的历史感与“改革”倾向，故其“家法”包括把孔子

认作“圣之时者也”。到了近现代，今文经学派的这些思路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得到至为

系统的表达。笔者青年时曾在台湾师从经学家爱新觉罗·毓鋆（“俗姓”刘，康有为的“第

三代“天游”辈弟子，后来在台湾的经学界中影响颇大），对刘毓鋆老师讲授的这些（公

羊）“家法”至今记忆犹新。今天回顾，其核心在其崇高的、带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念

“仁”与“德”——也是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法系的核心。

笔者正是出于对儒家和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如此的理解，来设想中国正义体系今

后的走向。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设想，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设想。我们

需要的是，一方面借助儒家思想中至能适应现代需要的传统，来对中华文明的实质理性

正义传统进行溯本求源的梳理，另一方面同样借助西方一些至具洞察力的非主流传统，

如法律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实质主义来对其主流形式理性法律传统进行去劣存

优的梳理。在两者的并存和拉锯的大框架之下，来设想一个新型的中国正义体系。具

体的研究和所倡导的立法进路则是，从实践历史中区别优良的融合和恶劣的失误，梳理

其中所包含的法理，借此来探寻综合两者的方向和道路。这是一个要求综合中西的设

想，也是一个要求适用于中国变迁中的实际的设想。笔者深信，来自那样的探索而形成

的正义体系，才可能成为一个可供“万世”之用的新型中华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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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选择。未来的道路需要从两者的实际并存出发，不仅要追求其逐步磨合，更要探索其

融合与超越的道路。那样，才可能真正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束缚，建立中国式

的、真正现代的、可长期持续的新型中华法系。

四、一个新型的“万世之法”

中国今天面对的问题使我们联想到秦汉一统之后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继受

春秋战国百家中任何一国或一家的理论，而是在新时代中，如何建立新的、长期可持续

的“万世之法”的问题，尤其不是在法家或儒家的二元对立之中简单选一的问题，而是要

探寻超越两者的综合；不是继受任何单一元，而是如何综合多元的各元而超越之，如何

开启综合与整合的、长远的正义体系。

回顾汉代前期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具有特别启发的思想是当时的儒家思想，

特别是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思想中的洞见。他在严峻的法家的治理体系

和法律之上，纳入、贯穿儒家的道德理念，特别是“仁政”与“德治”，借以补法家之不足，

要求在严厉的制度之中，添加和贯穿仁慈、温和的道德理念。其卓越之处在于不简单依

赖法、儒任何单一方，而是凭借两者的并用与结合来创建一个更宽阔、更包容、更可持续

的正义体系。

如此的思路和其从阴阳学纳入的宇宙观是一致的，认识到阴与阳的有机结合，好比

法家与儒家的结合，要比任何单一方更全面、更可持续，尽可能使偏重刑罚的（正式正义

的）法家法律体系为辅，儒家的德治、仁政为主。同时，借助儒家的和谐人际关系理念，

开启家族和村社中的（非正式）民间调解机制之逐步形成，其后成为非正式正义（民间调

解）与正式正义（法庭判决）结合的正义体系，比其任何单一方具有更为长期的可持续

性。在我看来，正是这些基本点，而不仅是瞿同祖先生所强调的把法家法律等级化（即

在其适用中加上儒家的尊卑之分），才是“法律的儒家化”的至为重要的内容。其实，瞿

同祖在其论证法律的儒家化的过程中，虽然特别突出了源自儒家的尊卑等级之分，但在

其著作的最后部分，也提到了董仲舒的“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的思路 ”（Ch’
ü ，1965：271；亦见董仲舒，2001：457，以及冯友兰，1993：512），亦即（可以称作）“阳儒阴

法”的构想 。当然，瞿之特别强调“礼”和“三纲五常”，以及其中的等级尊卑划分，把其当

作儒家的核心制度，是没有错的，但在笔者看来，儒家的思想中至为关键的，不是其等级

制度，而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仁”的崇高道德理念。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董仲舒承继的是儒家一贯的“仁政”理念，譬如，声称“天，仁也”（转引自冯友兰，

1993：528），提出“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同上：519）的设想。特别是对“德”与“利”的鉴

别，即《论语》之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由此来反思剧变时代中

的社会现实。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这样的理念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利”是资本主

义价值观的核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主要的潮流“新制度经济学”提倡的是，凭借

人人自我逐利来推动经济发展，并因此而特别强调稳定的私有产权，认为那样才有可能

激励人们的创业而推动经济发展，并美其言曰，如此才能造福全社会。在那样的价值观

的影响下，如今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逐利“小人”的天下，几乎人人都在忙着盘

算怎样去赚更多钱。儒家的义与利划分则自始便已对此做出了深刻的批评，可以说一

言点到其中的致命问题。今天读来，特别适切。

固然，董仲舒非常有意识地要为汉代皇朝建立一统天下的统治意识形态。西方 19
世纪的汉学大家理雅各 James Legge，在其影响深远的大作中把其称作“帝国儒家主义”

（imperial Confucianism，Legge，1877-1878）。其中，董仲舒借助“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将皇

帝置于“天人之际”，为的既是巩固皇帝的威权，也是借“天”来限制皇帝的权力（萧公权，

1982：515-550）。他特别强调“灾异”，以为其表达了“天”对处于天人之际的皇帝的“谴

告”。那样的学说，虽然巩固了历代的帝国政治体制，但是并不符合当今的需要。它有

意识地把儒家学说构成一家独尊的统治意识形态，乃至于将其宗教化，当然也不符现实

需要。

这里还要说明，在儒学之中，董仲舒的帝国儒家主义思想和经学中的今文学派有一

定的关联。在今文学（亦可称公羊学）的“家法”中，一贯把孔子建构为“有其德而无其

位”的“素王”；读《春秋》以《公羊传》（而不是《左传》）为主导，突出其所包含的“微言大

义”，特别是对统治者的“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宇宙观则取自《易

经》。如此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应时而变的历史感与“改革”倾向，故其“家法”包括把孔子

认作“圣之时者也”。到了近现代，今文经学派的这些思路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得到至为

系统的表达。笔者青年时曾在台湾师从经学家爱新觉罗·毓鋆（“俗姓”刘，康有为的“第

三代“天游”辈弟子，后来在台湾的经学界中影响颇大），对刘毓鋆老师讲授的这些（公

羊）“家法”至今记忆犹新。今天回顾，其核心在其崇高的、带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念

“仁”与“德”——也是中华文明以及中华法系的核心。

笔者正是出于对儒家和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如此的理解，来设想中国正义体系今

后的走向。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设想，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设想。我们

需要的是，一方面借助儒家思想中至能适应现代需要的传统，来对中华文明的实质理性

正义传统进行溯本求源的梳理，另一方面同样借助西方一些至具洞察力的非主流传统，

如法律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实质主义来对其主流形式理性法律传统进行去劣存

优的梳理。在两者的并存和拉锯的大框架之下，来设想一个新型的中国正义体系。具

体的研究和所倡导的立法进路则是，从实践历史中区别优良的融合和恶劣的失误，梳理

其中所包含的法理，借此来探寻综合两者的方向和道路。这是一个要求综合中西的设

想，也是一个要求适用于中国变迁中的实际的设想。笔者深信，来自那样的探索而形成

的正义体系，才可能成为一个可供“万世”之用的新型中华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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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研究：正本清源

■ 王绍光

王绍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Wang Shaoguang，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hwarzman College，Tsinghua University）

［内容提要］近年来，“治理”一词被广泛运用，其具体含义却少有人深究。通过梳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回

溯了“治理”的词源，对其进行了谱系分析，并追问公共管理领域到底是否出现了所谓范式转换。作者认

为，过去二三十年主流治理研究基本上是宣扬一种规范性主张，即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没有什么扎实的实

证性根基，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其大行其道的秘密恰恰是因为基本概念含糊不清。然而，“治理”这一

概念不应被完全抛弃，而是应当回归本源，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治理 福利国家 新自由主义

“治理”这个词近年来进入了中国媒体与大

众的日常话语，尤其是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

它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此之前，对治理的讨论

仅限于学界，大家把源自英文“governance”的“治

理”看作全球学术界比较新潮的东西，觉得“治

理”这个名词和与它相关的种种理论仿佛不无道

理。但如果细究起来就会发现，很少有人去追

溯：这个概念到底从何而来？它到底有没有准确

的内涵与外延？不同领域使用的“治理”概念到

底是否相同？即使同一领域里不同学者所说的

“治理”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种种治理理论到

底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规范性理论，还是基于实证

研究的归纳性理论？党中央提出的治理概念与

学界流行的治理概念有什么不同？这种不明就

里、拿来便用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同时存

在于治理研究的发轫之地欧美国家——“治理”

随处可见，但往往不知所云。

以五本近年来出版的英文学术书籍为例。

第一本是《世界治理理论：一项思想史研究》①；第

二本是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译文集《治理理论

与其他论文（1921—1938）》②；第三本是论文集

《修昔底德和政治秩序：治理的教训和伯罗奔尼

撒战争的历史》③；第四本是 2017年出版的新书

《庞培、卡托和罗马帝国的治理》④；第五本也是

2017年出版的新书《网络与民族国家：从多学科

参考文献：

Ch’ü T’ung-tsu［瞿同祖（Qu Tongzu）］，1965，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Paris：Mouton
& Co.
董仲舒，2001，《春秋繁露》，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冯友兰，1993，《中国哲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

《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重要文件》，1953，北京：人民出版社。

黄宗智，2014，《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增订版，第1卷《清代的法

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2001、2007），第2卷《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

较》（2003、2007），第3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2009），北京：法律出版社。

Legge，James，1877-1878，“Imperial Confucianism，”The China Review，1877，No. 3，pp. 147-158，
1878，No. 4，pp. 223-235，1878，No. 5，pp. 299-310，1878，No. 6，pp. 363-374.
萧公权，1982，《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责任编辑：刘朝华

《社会》2018年第2期目录

专题：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

周黎安 “官场 + 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

杨 典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

跨国扩散

专题：历史人类学

郑少雄 康区的历史与可能性：基于阿来四部长篇

小说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陈志刚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黄素娟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

变迁（1911-1935）

田 耕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

天职》一百年

朱雯琤 “从无知到有罪”

——福柯论“俄狄浦斯王”中的三重

“知识-权力”交织

贺光烨 专业选择与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

“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发现

地址：上海市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出版大楼215室 邮编：200444 电话：021-66135633
邮发代号：4-364 定价：38.00元 网址：http://www.society.shu.edu.cn
电子邮箱：society1981@163.com

152 153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范围:所有页面
     尺寸:11.693 x 16.535 inches / 297.0 x 420.0 mm
     动作:统一所有页面大小
     缩放:不缩放 (裁切或填充)
     旋转:不旋转
      

        
     D:20180330085704
      

        
     0
            
       D:20180330085701
       1190.5512
       a3
       Blank
       841.8898
          

     Tall
     1
     0
     1068
     309
     qi4alphabase[QI 4.0/QHI 4.0 alpha]
     None
     None
     0.9000
            
                
         AllDoc
              

       CurrentAVDoc
          

     Custom
      

        
     QITE_QuiteImposingPlus4
     Quite Imposing Plus 4.0d
     Quite Imposing Plus 4
     1
      

        
     0
     5
     4
     5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范围:所有页面
     尺寸:16.535 x 11.693 inches / 420.0 x 297.0 mm
     动作:统一所有页面大小
     缩放:不缩放 (裁切或填充)
     旋转:不旋转
      

        
     D:20180330085709
      

        
     0
            
       D:20180330085701
       1190.5512
       a3
       Blank
       841.8898
          

     Wide
     1
     0
     1068
     309
     qi4alphabase[QI 4.0/QHI 4.0 alpha]
     None
     None
     0.9000
            
                
         AllDoc
              

       CurrentAVDoc
          

     Custom
      

        
     QITE_QuiteImposingPlus4
     Quite Imposing Plus 4.0d
     Quite Imposing Plus 4
     1
      

        
     0
     5
     4
     5
      

   1
  

    
   HistoryItem_V1
   Splitter
        
     列:2
     行:1
     重叠:0.00 points
     重叠部分归入出血:无
     仅拆分宽幅页面:无
      

        
     D:20180330085715
      

        
     0
     2
     1
     RowsAndCols
     0
     0
     0.0000
     558
     209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1
            
                
         AllDoc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4
     Quite Imposing Plus 4.0d
     Quite Imposing Plus 4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